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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成绩

卓著，表现之一就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

段。长久以来人们关注的是高校培养的人才如何与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高校发生的各类腐败案件、
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等，却忽略了高校内部存在着政

治权力和行政权力运行矛盾、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
力弱化、师生民主管理和监督权难以发挥等现实问
题。解决高校面临的这些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建立现
代大学制度。大学章程是高校向现代大学制度迈进
的重要保障，是高校基础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素有高校“宪法”之称，在大学管理制度体系中居于
核心位置。［1］大学章程是以条文形式对学校的重大
事项，如性质、宗旨、举办者、基本制度、任务、组织
结构、教职工、学生及校友、社会服务、资产管理等
做出全面规定所形成的规范性文件。［2］“一个大学能

走多远、能变多强，不是取决于其规模和一些具体
指标，而是取决于基础性制度的完备程度。”［3］大学
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有效载体和有机组成部

分，在高校内部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从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华南

和西南七大地理区域各选 1所“985工程”高校作为
研究对象（分别选取吉林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重庆大
学），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这 7 所大学章程关于内部
治理的文本规定上，通过对这 7 所大学章程中有关
内部治理的文本解析，分析目前我国高校内部治理

存在的困境，提出完善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的路径，

以期对我国高校依法办学和内部治理有所裨益。

二、样本高校章程概况

本文从高校性质、教育部核准章程发布的时
间、章程章节和内容结构等方面对选取的 7所“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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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内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工程”高校章程的概况做简要梳理，概况详见表 1。

为了加快教育部及中央部属高校章程的建设

步伐，2013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
校章程建设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规
定，从 2013年 9月起到 2015年底，教育部及中央所
属的 114所高校完成章程的制定和核准工作，并且
就这些高校章程完成时间做出了具体规定，特别指

出“985 工程”建设高等学校原则上于 2014 年 6 月
前完成章程的起草和报送核准工作。通过表 1可以
发现，所选取的 7所大学章程都是在 2014年经教育
部核准之后发布的，都是在《行动计划》规定的时间
内完成了章程的制定工作。其中《中山大学章程》在
章程结构上划分较细包含了 12 章内容，是所选取
的大学中大学章程章数最多的，而《武汉大学章程》
涉及到 7 章内容，是这几所大学章程中章数最少
的。从字数上看，《华东师范大学章程》文字是这 7
所高校当中最简练的，全文共计约 7489字，《重庆大
学章程》全文约 12363字，是这 7所大学章程字数最
多的。总的看起来，这 7所“985工程”大学章程的结
构和内容都是严格遵照《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
法》的核心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
相关内容制定的，虽然各校章程结构组成上各不相

同，但是基本都由序言、总则、教职工、学生、治理机
构、外部关系、学校标识、附则等构成。

三、基于大学章程文本分析的高校内部治理困境

高校内部治理事关学校各项事务的运行和发

展，是大学章程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大学章程

的核心内容。［4］高校内部治理主要包括政治权与行
政权、学术治理、民主管理权及这些权力的运行规
则。［5］本文聚焦于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党委政治领导
权与校长行政权运行、教师学术权、师生民主管理
与监督权这三种高校最重要的内部治理权，参照 7
所大学章程的文本规定，对现实进行探析。
（一）党委政治领导权与校长行政权在高校

内部治理运行中存在冲突

我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党委行使政治领导权，校长行使行

政权，理论上两者应协调运行共同促进高校各项事

业发展。高校党委是各项事业领导的核心，一般而
言党委权力体现在对学校事务的宏观管理上，包括

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路线、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做好事关学校改革与发展的重大决策和思想政治

工作以及开展学校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
建设等。校长则全面负责学校各项行政、教学、科研
和其他工作。两者看似分工明确，但在实际运行过
程中会出现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力的“一

表 1：选取的高校章程概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公布的各高校章程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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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与行政权力框架下的“一把手”的对峙，即以
书记为代表的党委与校长意见不合或者难以协调。
如何处理高校这两种最重要的权力关系显得尤为

重要，处理不当不仅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背，还可

能使双方相互推诿责任，严重者甚至产生权力冲突

或斗争，成为学校权力内耗的根源。
从所选取的 7 所高校章程看，都用较大篇幅对

党委和校长职权进行了规定（见表 2），都对党委是
学校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予以确认，明确以书

记为代表的党委支持校长独立行使职权开展工

作。校长是学校法定代表人和行政负责人，具体职
责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高等
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确定的。其中，西安交通
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北京大学的章程对党
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的具体议事程序和规则做

了文本规定，明确了这些会议成员的任期、出席人
数、表决通过人数及校长办公会人员组成。程序公
平是实体公平的重要保障，有利于保障权力运行

的规范化。

纵观 7 所高校章程，党委职责基本集中于“宣
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
央、上级组织和学校代表大会决议”、“审议确定学
校基本管理制度，讨论决定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等重

大事项”、“负责干部选拔、教育、培养、考核和监
督”、“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建设”等，表述用的是“宣
传和执行”、“审议、确定和决定”，凸显了党委在各
项事务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各校都在章程中对校长
是学校法定代表人的地位予以确认，规定校长职责

集中于教学、科研管理和其他行政事项，主要包括
“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及年度发展规划”、“组织学
校正常开展教学活动、科研工作、实施社会服务”、
“聘任、解聘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等”、“制定学术管
理制度和具体行政管理制度”等。各校章程对校长
及党委的职能做了明确规定。但是，《吉林大学章
程》、《西安交通大学章程》、《重庆大学章程》提到党

委对学校科研、教学、学术事务等具有决定权，而这
些具体事务应是校长行政权管理范围内的，党委对

这些事务干涉过多容易造成校长行政权力较难发

挥，党委和校长之间可能会出现因权责划分不清而

引起矛盾，不利于学校的整体发展。此外，高校党委
成员大都是由组织部门或政府部门任命的，党委代

表党和政府权力，实际确立了党和政府在高校中的

领导权，这样造成对高校事务干涉过多，不利于高

校自主权的发挥。
（二）教师学术权难以充分发挥

学术权主要体现为从事学术的人或者组织对

学术事务享有一定的掌控力，尊重学术权力是现代

大学制度的显著特征。尊重学术权力，崇尚学术自
由、教授治学，一直是国内外高校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国高校学术组织主要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
会、教学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等。本文以最常见

表 2：选取的高校章程对党委和校长职责的规定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公布的各高校章程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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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委员会为例进行文本分析。一般教师学术权
力是通过学术组织实现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
行办法》专门就学术组织做出明确规定，指出要保
证学术组织“在学校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学术评
价、学术发展、教学科研计划方案制定、教师队伍建
设等方面充分发挥咨询、审议、决策作用，维护学术
活动独立性”。但现实中学术委员会成员以学校行
政领导居多，没有行政职务的教师所占比例较小，

造成普通教师学术权力较难有效发挥。
本文选取的 7 所高校章程中按照《高等学校章

程制定暂行办法》对教师学术权进行了规定（见表
3）。在章程文本中对教师、行政领导在学术委员会
中的人数比例明确予以规定，从数量上对广大教师

权力的发挥提供了保障。这样就大幅度减少了行政

领导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数量。相对以往学术组织行
政领导居多学术教师少缺乏话语权的局面有重大

改进。如《武汉大学章程》根据《高等学校学术委员
会规程》以条文形式规定学术委员会中担任学校及
相关职能部门行政领导职务的委员人数，不得超过

委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及院

（系）负责人的专任教授，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的二

分之一。《重庆大学章程》更进一步规定学术委员会
中青年教师要占一定的比例，让青年教师能有机会

参与学术委员会的各种事项。《北京大学章程》更是
首屈一指在章程文本中规定校学术委员会由“教授
委员、学生委员以及校长与校长委派的委员组成”，
这就意味着学生可以加入学术委员会，大大扩展了

学术委员会成员的构成。

通过对 7 所高校章程学术组织章节的分析，发
现学术委员会成员的权力主要集中在纯粹的学术

方面，如“审议学科、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等”、“审
议学校重大学术交流活动”、“审议学术评价，处理
学术争议和学术道德规范”、“评定教学成果、科研
成果奖励”、“审议学科发展、人才培养评价标准及
考核办法”等。但对于与学术密切相关的其他方面
提及较少。各高校对诸如科研项目申报、教学经费
和科研经费使用等与教师自身休戚相关的规定基

本没有。只有武汉大学和重庆大学的章程规定，学
术委员会可就学校预算、决算中教学、科研经费的
安排和使用及教学、科研重大项目的申报和资金分
配使用提出咨询意见。学术科研对高校发展极为重
要，但当前一些高校对科研经费缺乏有效监督管

理，出现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现象，造成个别科

研人员非法套取科研经费，或将科研经费非法转

移，这类事件在高校腐败案件中已露端倪。有的高校
科研、教学经费投入不科学，主要靠行政手段分配，广
大教师较难有发言权，这极可能会出现科研经费严重

向强势学科倾斜，造成强势学科越来越强，弱势学科

还是薄弱。如果学术委员会在这些问题上有话语权，
这些问题就能有所改进，作为有大学“宪法”之称的章
程应当有一定的前瞻性，将这些重要事项也写入章程。
（三）师生民主管理和监督权有待提高

高校内部治理不仅是行政领导的职责，作为高

校重要组成部分的师生也是管理和监督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现实中高校教代会、学代会远没有党委
会、校长办公会等重要，致使教代会和学代会等面
临处于“边缘”地带的尴尬局面。《高等学校章程制
定暂行办法》第二章第 12 条规定，大学章程必须明
确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的地位作用、职
责权限、组成与负责人产生规则，以及议事程序等，

表 3：选取的高校章程对学术委员会的规定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公布的各高校章程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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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出路的探索

（一）厘清政治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实现高校

自主办学

政治权和行政权是高校治理中两种极其重要

的权力，处理协调好这两者关系对高校健康发展至

关重要，但不能忽略两者在职责任务分工方面是有

所差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国

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党委权
力进行了规定，校长权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第 41 条中有所规定，两者职责分工也是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制定的。但是必须
指出的是，一些高校规定党委会对教学、科研、行政
事务等具有决定权的相关表述应当进行修订，党委

应从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等这些具体事务的中解

放出来，明确对思想政治工作和对高校发展的重大

维护师生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参与
学校相关事项的民主决策等。
本文选取的 7 所高校就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

生代表大学的性质及职能在章程中均予以了说明

（见表 4）。各高校章程指出“教职工代表大会是广大
教职工依法参加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形

式”。教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能主要集中于“对学校发
展规划、教育教学改革、校园建设等提出建议”、“讨
论通过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福利”、“评议学校领
导干部”、“听取学校年度工作、学术工作、财务工作等
报告并提出意见和建议”等。《北京大学章程》规定：
“学校教代会代表以教师为主体，教师代表不得低于
代表总数的 60%，代表以学院（系）、研究院（所、中心）
等为单位，由教职工直接选举产生。……教师代表应
占多数。”［6］其他高校章程则对此没有进行规定，没
有具体可操作的执行程序，可能会因行政领导多，

导致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作用的发挥会大

打折扣，容易造成教职工权力只落在文字上，难以

真正有效发挥作用，这是与现代大学治理相违背的。
学生也是高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一部分，相比

教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规定，各高校章程对学生代

表大会在章程中的文本呈现只是“浮光掠影”、“一
闪而过”，大都指出“学生代表大会是学生自主管
理、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形式”。但各高
校章程基本没有对学生代表大会的职能等进行明

确规定。只有《北京大学章程》和《武汉大学章程》对
学生代表大会的职权作出了规定，规定学生代表大

会的主要职能集中于“讨论与学生自身利益相关的
规章制度，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听取审
议学生代表大会报告”、“选举学生代表大会领导机
构”等。武汉大学突出了学生可就学校各项事业发
展提出建议。各校章程对学生代表大会职权、成员
产生、组成人数、运行等基本要素未有体现，这是大
多数高校章程需要完善的内容。

表 4：选取的大学章程对师生民主管理和监督权的规定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公布的各高校章程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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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事物的领导，这样各司其职，充分调动和发挥

校长和行政领导的积极性，支持校长独立行使职

权，使校长对党委、党委常委会负责。现阶段包括大
学章程在内的相关规章制度只有关于大学党委会

职权范围的规定，并没有关于大学党委书记职权的

明确规定，未对党委书记和校长之间的权责界限做

出明确的界定。［7］但是这种权力却是高校在内部治
理过程中不得忽视的两种客观力量，因此在大学章

程的不断修订和完善中，应当对党委书记和校长这

两个高校“一把手”的职责进行划分，明确校长在高
校治理中的行政作用，调动校长积极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

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
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可谓是吹响了高校
“去行政化”的号角。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不单是取消
行政级别本身那么简单，而是需要重新定位党、政
府与高校的关系。应从国家宏观政策层面出发，加
快大学去行政化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使高校

自治能真正发挥作用，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

权，建立大学自主办学的体制。［8］因为“大学章程
的核心就是保证大学自治权”的实现。［9］

（二）完善制度，保证教师学术权力的发挥

学术权是大学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学术权的独

立发挥是高校自主办学和教授治学的体现。2014年
3月实施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中明确规定
学术委员会拥有对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
咨询等职权，指出“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
职务的委员，不超过委员总人数的 1/4；不担任党政
领导职务及院系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授，不少于委

员总人数的 1/2”。学术委员会可以就学科、专业及
教师队伍建设规划，教学科研成果奖励，学术评价、
学术争议处理，教师职务聘任的标准等九个方面的

事项直接审议决定。还明确规定学术委员会可以对
学校预算决算中教学、科研经费安排和使用以及教
学、科研重大项目申报和资金的分配使用提出咨询
意见等。这些规定将真正使教师成为各种学术事务
的主体，能为保障学术权力的发挥提供指导。高校
章程应按照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和《高等学校
学术委员会规程》关于学术组织部分的规定，加强
学术组织对学术性相关事务的咨询和决策权，完善

配套措施保障广大教师学术权力的发挥。还应该就
学术委员产生、人员构成、数量、任期、构成原则、遴
选办法，特别是任职资格等，在章程中进行明确说

明，保证广大教师在学术事物中自主权的发挥。
（三）创新方式方法，保障师生民主管理和监

督权的发挥

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是师生参与

学生管理和监督的重要渠道。2012 年教育部发布
《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其中明确规定“教师
代表不得低于代表总数的 60%”、“教职工代表大会
每学年至少召开一次”等，这些数字性规定应成为
制定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时必须考虑的底线。学生
代表大会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规定进行参考。为了保
障学生能够充分发挥治理的主动性，除了在行动上

多支持，也要尽可能在规章制度上加以说明。［10］各
高校章程可在遵守基本原则、保障学生民主管理和
监督权、充分考虑学生自身实际状况的前提下进行
制度创新，规定其任职资格、组成人员比例、职权、
任期、议事范围等。《北京大学章程》规定教师在学
术委员会中的任期为 4 年，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特殊
性就规定学生委员在学术委员会中的任期为 1 年。
应当注意的是学生由于其资质和能力有限，有些学

术性事务如教学计划、科学研究计划、教育方针等
专业学术事务，学生可能无法做到正确判断。因此，
学生参与学术事务应是有一定限度的。应当让学生
侧重于参与与其自身学术权益密切相关的和与其

认知相符的各种事项，但非学术性事务则不需有苛

刻的限制。［11］不但要规定师生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
利与义务，还要规定教职员工和学生权利的实现机

制和救济保障机制，同时这种实现机制和救济机制

应当细化为可操作的规则，而不仅仅是原则性的

规定。［12］

此外，高校章程的制定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

创新性。如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监督机构发挥广大师
生监督权。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章程》中提出
由学校纪委委员代表、民主党派代表、教职工代表、
学生代表组成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具有检查
权、调查权、建议权、处分权。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
监察职权，对学校机构及人员实施监察。［13］这样不
仅拓宽了师生的监督渠道，为广大师生监督学校各

项事务提供了平台，而且是尊重师生监督权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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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高校章程制度创新提供了借鉴。实际各校也
可以考虑在部门监督中引入师生代表参与其中，保

障广大师生监督权的实现。如高校招生委员会在进
行各种招生时可以允许师生代表加入其中，让师生

代表对招生全过程进行监控，这样既能增加招生的

公开性和透明性，也是保障广大师生监督权的体

现。总之，各高校可以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和在遵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给师生

更多的监督机会，这也是加强师生管理和监督权的

体现。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避免高校章程
出现“千校一面”、缺乏特色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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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ights and Outlets of Universities’Internal Governance in China
———Text Analysis of Seven“985 Projects”Universities’Constitution

LI J ingping，CHENG Yanzi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049）

Abstract: Constitution of univers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This thesis did acom-
parative analysis of seven Chinese“985 projects”universities’constitution on internal political right，academic right,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supervision rights and found some problems as follow: the con-
flict between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by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the executive power of schoolmaster，the teachers a-
cademic right is hard to display，the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teachers，and students and supervision rights have yet
to be improved. For these problems，there are the solution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
tion power，through the perfect system construction to guarantee teachers’academic freedom，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methods to guarantee teachers and students’democratic management right and supervision right，which will solve
the problems of universities’internal governance in China.

Key words: constitution；internal governance；plights；out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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